
附件1
铜陵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教研工作量统计表
部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研室：                   填报日期：年 月 日
	姓名
	
	职称
	
	应完成科研分值
	
	实际完成

科研分值
	

	科研教研工作量

	论文
	注明论文标题、发表刊物、刊期、类别、独著或排名
	计分

	
	
	

	
	
	

	
	
	

	
	
	

	
	
	

	
	
	

	
	小计
	

	专著、译著、教材、音乐作品专辑等
	写明成果名称、出版社、出版时间、类别、独著或排名
	计分

	
	
	

	
	
	

	
	小计
	

	科研、教研成果获奖
	写明奖励名称、授予单位、时间、类别、独著或排名
	计分

	
	
	

	
	
	

	
	小计
	

	获授权的职务专利
	写明专利名称、授权时间、类别、独著或排名
	计分

	
	
	

	
	
	

	
	小计
	

	科研教研成果推广与应用
	写明成果名称、推广应用去向、时间、类别、独著或排名
	计分

	
	
	

	
	
	

	
	小计
	

	其他奖励（含荣誉称号）
	写明其他奖励名称、授予单位、时间、类别、排名情况
	计分

	
	
	

	
	
	

	
	小计
	

	科研教研

项目
	写明科研教研项目名称与编号、项目来源、立项时间(完成时间)、类别、主持或排名
	计分

	
	
	

	
	
	

	
	小计
	

	学科与科研、教研集体项目
	写明集体项目名称（编号），立项时间（完成时间）、类别、主持或排名
	计分

	
	
	

	
	
	

	
	小计
	

	科研教研

得分总计
	
	是否合格
	

	所在教研室
审核意见
	
	教研室负责人签字
	
	审核时间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审核意见
	
	 分管院长签字
	
	审核时间
	


注：1、应完成的科研分值按《铜陵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科研工作量考核办法 》（修订）（院发〔2015〕58号）执行；2、科研教研计分按《铜陵学院教师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业绩量化计分办法（修订）》（院办〔2018〕27号）和《安徽教育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皖教秘〔2019〕49号）执行（相关文件见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3、此表由申报教师填写，经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字后，送交马克思主义办公室，电子稿发送至szb@tlu.edu.cn，逾期不予受理。4、若此表中各栏填写不下，可增加栏目，但不得调整填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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